
辊轴五金加工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 12月，贵港市新劲坚强混凝土有限公司根据《辊轴五金加工项目（一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辊轴五金加工项目（一期）

建设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江南工业园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规模：一期年产 1000吨辊轴

工程组成及建设内容：

表 1 建设项目组成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环评报告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

1

主体

工程

机加工

区

主要进行辊轴车、磨等机械

加工等作业

主要进行辊轴车、磨等机械加

工等作业
未变动

2
炼胶、

包胶区

主要进行硅橡胶配料、密炼、

开炼、涂胶、包胶工序等作

业。

主要进行硅橡胶配料、密炼、

开炼、涂胶、包胶工序等作业。
未变动

3 硫化区 主要进行胶辊硫化定型。 主要进行胶辊硫化定型。 未变动

4
抛光、

打磨区

主要进行成品抛光打磨等作

业。

主要进行成品抛光打磨等作

业。
未变动

5

辅助

工程

办公生

活区

均不在本项目厂房内办公、

食宿（由建设单位另外租赁

场所）

设置办公室，但不设食宿
在厂区设置

简易办公室

6
原料存

放区
用于原辅材料存放 用于原辅材料存放 未变动

7
成品存

放区
用于成品存放 用于成品存放 未变动

8

公 用

工 程

给水系

统
市政自来水供水管网 市政自来水供水管网 未变动

9
排水系

统

项目用地范围全部位于室内

厂房。无生产废水产生，生

活污水依托厂房现有三级化

粪池处理后，排入江南污水

处理厂。

项目用地范围全部位于室内

厂房。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

污水依托厂房现有三级化粪

池处理后，排入江南污水处理

厂。

未变动



10
供电系

统
市政电网供电 市政电网供电 未变动

11
供能系

统

设置一台电加热的 48kW蒸

汽发生器，为硫化罐供热。

设置一台电加热的 48kW蒸汽

发生器，为硫化罐供热。
未变动

12

环保

工程

废气

硅橡胶密炼、开炼产生的含

尘有机废物经集气罩收集

后，经布袋预除尘，再与涂

胶、硫化工序产生的有机废

气汇合，共同经一套活性炭

吸附处理后，经 15米排气筒

外排。

胶辊硫化定型后抛光打磨粉

尘均由设备自带的布袋除尘

系统除尘后，车间内无组织

排放。

硅橡胶密炼、开炼产生的含尘

有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经

布袋预除尘，再与涂胶、硫化

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汇合，共

同经一套活性炭吸附处理后，

经 15米排气筒外排。

胶辊硫化定型后抛光打磨粉

尘均由设备自带的布袋除尘

系统除尘后，车间内无组织排

放。

未变动

13 废水

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

活污水依托厂房现有三

级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江

南污水处理厂。

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

污水依托厂房现有三级化

粪池处理后，排入江南污水

处理厂。

未变动

14 噪声
通过基础减震、厂房隔音

等降低影响。

通过基础减震、厂房隔音等

降低影响。
未变动

2 固废

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由环

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一般固体废物：橡胶边角

废料、橡胶屑以及布袋收

集的粉尘收集后暂存于

厂区的库房，定期由橡胶

制品或硅胶制品厂回收

利用；废包装袋收集后交

由废旧回收公司回收利

用。

危险废物：废活性炭、废

含油手套、废矿物油等暂

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定

期委托具有危险废物处

置资质的单位拉运处理；

废油桶、废包装桶暂存于

危废暂存间内，返回厂家

作为周转桶。

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由环卫

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一般固体废物：橡胶边角废

料、橡胶屑以及布袋收集的

粉尘收集后暂存于厂区的

库房，定期由橡胶制品或硅

胶制品厂回收利用；废包装

袋收集后交由废旧回收公

司回收利用。

危险废物：废活性炭、

废含油手套、废矿物油等暂

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

委托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

质的单位拉运处理；废油

桶、废包装桶暂存于危废暂

存间内，返回厂家作为周转

桶。

未变动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4年 8月 12日，贵港市生态环境局以《关于辊轴五金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批复》（贵环审〔2024〕149 号）给予批复；贵港市茂创机械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9



月进行排污许可登记，排污登记编号为：91450803MAA7FAMK4E001X ，有效期 2024

年 9月 3日至 2029年 9月 2日。

贵港市茂创机械有限公司已编制完成贵港市茂创机械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并在 2024年 12月备案，备案编号为 450803-2024-0055L。 。

该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保审批手续齐全。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表

和环评批复中要求的环保设施和措施，及各项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的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制度。经过对附近居住的住户群众走访调查及向

贵港市港南生态环境局了解情况，该项目从立项至竣工过程中没有环境投诉、违法或处

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

该验收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35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为 16万元，占总投资的 4.57%。

（四）验收范围

辊轴五金加工项目，分期建设，分期验收，本次验收内容为辊轴五金加工项目（一

期）以及配套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辊轴五金加工项目（一期）及其配套的办公辅助设施建设内容与环评批复基本一致，

目前已全部建成，本项目主体工程、公用工程实际建设情况与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

部门审批决定要求一致，详见表 1，主要变动情况在环保工程，详见下表 2。
表 2 项目变动情况一览表

工程名称 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是否属于重

大变更

辅助

工程

办公生产

区

均不在本项目厂房内办公、

食宿（由建设单位另外租赁

场所）

设置办公室，但不设食宿 否

本项目主要是辅助工程变动，不新增污染物和排放量，根据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

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判断，不属于

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环境保护设施

（一）废水

项目（一期）无生产废水排放；项目生活污水经化三级化粪池预处理至《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经园区污水管网排入江南污水处理厂。



（二）废气

硅橡胶密炼、开炼产生的含尘有机废物经集气罩收集后，与涂胶硫化工序产生的有

机废气汇合，共同经一套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经 15米高排气简排放；钢机加工车床、

磨床产生的粉尘，以及胶辊硫化定型后抛光打磨粉尘均由设备自带的布袋除尘系统除尘

后，车间内无组织排放；

（三）固废

一般固体废物：橡胶边角废料、橡胶屑以及布袋收集的粉尘收集后暂存于厂区的库

房，定期由橡胶制品或硅胶制品厂回收利用；废包装袋收集后交由废旧回收公司回收利

用。

危险废物：废活性炭、废含油手套、废矿物油等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委托

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拉运处理；废油桶、废包装桶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返回

厂家作为周转桶。

（四）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①白油膏、硫磺、架桥剂、粘胶剂存放区的地面须采用防渗材料处理并设置围堰；

定期检查贮存容器是否完整，避免容器破裂导致液态物质泄漏；

②严格按防火、防爆设计规范的要求进行设计，配置相应的灭火装置和设施，设置

火灾报警系统，以便自动预警和及时组织灭火扑救；

③定期检查、维护废气治理措施，确保废气能达标排放。

④危险废物须分类存放，地面须采用防渗材料处理；定期检查贮存容器是否完整，

避免容器破裂导致液态物质泄漏。

2、在线监测装置

无要求。

3、其他

无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气

有组织废气：炼胶、硫化工序废气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最大值分别为

7.5mg/m3、0.82mg/m3，均符合《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7632-2011）标



准限值要求；二硫化碳排放速率最大值为 0.00203kg/h，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1993) 中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项目有组织废气达标排放。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厂界无组织排放的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浓度最高值分别为 0.478mg/m3和 0.57mg/m3，均符合《橡胶制品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7632-2011）“表 6现有和新建企业厂界无组织排放限值”；二

硫化碳、臭气浓度最高值分别为 0.21mg/m3 和＜10，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1993) 中表 1新、改、扩建项目恶臭污染物厂界二级标准。

（2）噪声

由监测结果分析可知，项目各厂界昼间噪声最大监测值为 64dB(A)，低于《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限值（昼间≤65dB(A)），

噪声达标排放。

（3）固体废物

一般固体废物：橡胶边角废料、橡胶屑以及布袋收集的粉尘收集后暂存于厂区的库

房，定期外售废品回收站；废包装袋收集后交由废旧回收公司回收利用。

危险废物：废活性炭、废含油手套、废矿物油等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委托

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拉运处理；废油桶、废包装桶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返回

厂家作为周转桶。验收期间尚未产生危险废物，待产生后委托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处置，

并与危废处置单位签订委托处置协议。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监测期间，项目废气、噪声均能达标排放，对环境影响小。

六、验收结论及后续要求

辊轴五金加工项目（一期）在实施过程中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求，

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落实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验收合格，同意主体工

程正式投入运营。

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我公司将继续做好如下工作：

（1）加强环保设施的维护管理，确保废气处理设备正常、稳定的运行，并定期对

项目排放的废气、噪声进行监测，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2）提高员工的环境与安全意识，进行消防安全演练。

（3）制定相关的环境保护制度《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4）项目运营过程产生的各种固体废物按环保要求堆放和及时清运处理，各类固



体废物要做好管理台账记录，严禁乱丢乱放，造成环境二次污染。

七、验收人员信息

项目由贵港市茂创机械有限公司进行自主验收，验收监测单位为贵港市中赛环境监

测有限公司，参加验收的单位及人员名单详细信息见辊轴五金加工项目（一期）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工作组签名表。

附：辊轴五金加工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签名表

贵港市茂创机械有限公司

2024年 12 月 21 日




